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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民市监处罚〔2023〕350 号

当事人：民权县韩壮壮电动车维修部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411421MA43C1AP3F

住所：民权县电力大道北段西侧

经营者：韩壮壮

身份证号码：411423198609207096

联系电话：18737034836

2023 年 4 月 27 日，依据商市监办〔2023〕76 号文件，

我局执法人员王海军、索忠涛依法对民权县韩壮壮电动车维

修部开展电动自行车质量安全专项监督检查，现场发现当事

人经营场所有一辆商丘市豫途电动车有限公司生产的“速美

奇”牌的待售电动三轮车（车辆识别代号/车架号：

LPZKWE101N0025915），当事人不能提供该型号电动三轮车的

3C 认证证书。当事人销售未经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电动三

轮车构成违法，我局依法对当事人开展立案调查。检查、调

查过程中，依法调取相关证据材料，并制作现场笔录、询问

笔录，期间，未对当事人采取强制措施。

经查明，当事人提供的涉案产品“速美奇”牌电动三轮

车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低速电动车出厂合格证》上注明：车

辆识别代号/车架号为 LPZKWE101N0025915，最高车速：

25KM/H，电机功率：48V 500W，该型号电动三轮车属于《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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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监管总局关于优化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的公告》（国家市

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18 号）及《强制性产品认证

目录描述与界定表（2020 年修订）》中：“产品大类：十、车

辆及安全附件（13 种），产品种类及代码：59.摩托车（1102），

产品适用范围：无论采用何种驱动方式，其最大设计车速不

大于 50KM/H，且如使用电驱动，其电机额定功率总和不大于

4KW。”的 L2 类（正三轮轻便摩托车），该型号电动三轮车需

经过强制性产品认证，方可在经营活动中使用。

当事人于 2022 年 4 月份从流动推销员手中以 1500 元/

辆的成本价购进一辆商丘市豫途电动车有限公司生产的“速

美 奇 ” 牌 电 动 三 轮 车 （ 车 辆 识 别 代 号 / 车 架 号 ：

LPZKWE101N0025915），在车身上未标注 3C 强制认证标志及

未有纸质版 3C 强制认证证书的情况下，以 2300 元/辆（含

电池 500 元）的价格进行销售。截至 2023 年 4 月 27 日被我

局执法人员查获时，当事人未售出上述型号的电动三轮车，

产品货值金额合计 2300 元，无销售金额，无违法所得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.商市监办〔2023〕76 号文件复印件一份，证明案件来

源。

2.当事人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和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各

一份，证明当事人经营主体资格和经营者身份情况。

3.当事人提供的涉案产品“速美奇”牌电动三轮车的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低速电动车出厂合格证》复印件一份，证明当

事人销售的电动三轮车属于 L2 类（正三轮轻便摩托车）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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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描述与界定表（2020 年修订）》中强

制性认证产品的事实。

4.2023 年 4 月 27 日，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现场检查时制

作的《现场笔录》一份，现场拍摄照片打印件二份，证明当

事人销售未经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电动三轮车之事实。

5.2023 年 5 月 8 日对经营者韩壮壮所做的《询问笔录》

一份，证明当事人销售未经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电动三轮

车的事实、产品货值金额和违法所得情况。

以上证据，经查证属实，均符合法律法规的证据要求，

相关证据由经营者韩壮壮签名认可。

2023 年 5 月 12 日，民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送达

了民市监罚告〔2023〕zj89 号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，依法告

知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、处罚内容和依法

享有陈述、申辩的权利，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行使陈述、

申辩权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本局认为当事人销售未经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电动

三轮车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》第

二十七条：“为了保护国家安全、防止欺诈行为、保护人体

健康或者安全、保护动植物生命或者健康、保护环境，国家

规定相关产品必须经过认证的，应当经过认证并标注认证标

志后，方可出厂、销售、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。”

之规定，已构成销售未经国家强制性认证的产品的违法行为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》第六十六条“列入目

录的产品未经认证，擅自出厂、销售、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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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中使用的，责令改正，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

款，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。”之规定进行处罚。

鉴于当事人一方面属于初次违法，涉案财物较少，货值

金额较低，无违法所得；另一方面其购进的上述“速美奇”

牌的电动三轮车未销售出去，未流入市场且未对人身健康安

全造成隐患，社会危害性小。其次，当事人能够及时改正违

法行为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，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

主动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参照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减轻处

罚事项清单》和《商丘市市场监督管理减轻处罚事项清单》：

“序号 7，事项名称：列入目录的产品未经认证，擅自出厂、

销售、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的处罚。设定依据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》第六十六条：列入目录的

产品未经认证，擅自出厂、销售、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

中使用的，责令改正，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，

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。适用情形：销售或者在其他

经营活动中使用，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下，且存在以下情形之

一：1.初次违法；2.主动改正；3.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

为危害后果的；4.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；5.行政处罚裁量

基准明确的其他可以减轻处罚的情形。减轻处罚依据：《行

政处罚法》第五条第二款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

为依据，与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

相当。裁量幅度：罚款数额为 2 万元以下。配套监管措施：

批评教育、告诫约谈。”之规定，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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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以及主观过错等因素，

从处罚与教育相结合，对当事人采取减轻行政处罚。

综上，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

可条例》第二十七条之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

可条例》第六十六条之规定，我局决定责令当事人停止销售

未经国家强制性认证的电动三轮车，对经营者韩壮壮进行批

评教育、告诫约谈，并对其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罚款叁仟圆

整（3000 元）。

当事人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，将罚没款缴

至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权支行民权县财政局非税收入

财政专户(820056101421000677)。如逾期未缴纳罚款，则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

项：“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

罚款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；”之规定，每

日按罚款数额的 3％加处罚款。

民权县市场监督管理

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，可于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

日起六十日内向民权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，或在六个月内向

民权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逾期不申请复议、不提起诉讼又

不履行本处罚决定，本局将依法申请民权县人民法院强制执

行。

局

2023 年 5 月 30 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的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备案留存。


